
 

 

 

 

 

 

 

 

 
 
 
 

 

中国通过《社会保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

次会议于 2010 年 10 月 28 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在 2007 年之前，中国没有关于社会保险的具体法律规定。该法于 2007 年 12 月首次公布征求意见

草案，并在通过之前进行了四次修订。尽管当时中国的《劳动法》规定了职工享有社会保险的权利，

但地方政府对政策的解释和执行标准各不相同，一些用人单位没有缴纳或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低于

应为职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部分农民工因不了解这些福利待遇而不愿缴纳。这部《中华人民共和

国社会保险法》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社会保险制度的立法，对于克服《劳动法》遇到的障碍，保障劳

动者的权益具有重大意义。 

 

《社会保险法》规定了五项基本社会保险制度，适用于中国境内的用人单位和职工，具有强制性。 

 

一、基本养老保险 

 

全职职工（包括在城市工作的农村居民及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外国人）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按照国家规定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缴纳工资总额

的一部分作为基本养老保险费。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缴纳

基本养老保险费，记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职工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本人工资比例缴纳基

本养老保险费，记入个人账户。 

 

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

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分别计入基本养老保险统

筹基金和个人账户。 

 

个人跨统筹地区就业的，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缴费年限累计计算。 

 

二、基本医疗保险 

 

职工应当办理基本医疗保险登记，用人单位和职工均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非全日制职工和其

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独立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并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用。 

 

个人跨统筹地区就业的，其基本医疗保险关系本人转移，缴费年限累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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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伤保险 

 

职工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不缴纳工伤保险费。根据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确定的费率缴纳工伤保险费。 

 

职工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且经工伤认定的，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其中，经

劳动能力鉴定丧失劳动能力的，享受伤残待遇。 

 

职工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本人在工作中伤亡的，不认定为工伤： 

 故意犯罪； 

 醉酒或者吸毒； 

 自残或者自杀；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因工伤发生的下列费用，按照国家规定由用人单位支付： 

 治疗工伤期间的工资福利； 

 五级、六级伤残职工按月领取的伤残津贴； 

 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当享受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四、失业保险 

 

职工应当参加失业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按照国家规定共同缴纳失业保险费。失业保险金的

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不得低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用人单位应当及时为失业人员出具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并将失业人员的名单自终止

或者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十五日内告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职工跨统筹地区就业的，其失业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缴费年限累计计算。 

 

五、生育保险 

 

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缴纳生育保险费，职工不缴纳生育保险费。 

 

用人单位已经缴纳生育保险费的，其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职工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

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生育保险待遇包括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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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用人单位的义务 

 

用人单位应当自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内凭营业执照、登记证书或者单位印章，向当地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用人单位的社会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三十日内，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变更社会保险登记。 

 

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未

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缓缴、减免。

职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用人单位应当按月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明细

情况告知本人。 

 

七、法律责任 

 

用人单位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用人

单位处应缴社会保险费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

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一倍

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用人单位逾期仍未缴纳或者补足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

构查询其存款账户；并可以申请县级以上有关行政部门作出划拨社会保险费的决定，书面通知

其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划拨社会保险费。 

 

用人单位账户余额少于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要求该用人单位提

供担保，签订延期缴费协议。 

 

用人单位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且未提供担保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扣押、

查封、拍卖其价值相当于应当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财产，以拍卖所得抵缴社会保险费。 

 

扩展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英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文） 

 

 

http://www.bycpa.com/html/news/20116/15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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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 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过下列方式与本所专业会计师联系： 

电邮： info@kaizencpa.com 

电话： +852 2341 1444 

手提电话： +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